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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医科教〔2022〕1号

关于公布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研修项目培养对象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

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申报遴选工作的通知》（苏中医科教函

〔2021〕20 号）要求，经各地、各单位遴选推荐和省级选拔考试

等程序，并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郭顺等 60 人为第

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以下简称“培

养对象”），现将名单予以公布（附件 1），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是培养中医药高层次

人才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项目的组

织实施工作，督促指导培养对象深入学习《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

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实施方案》（附件 2），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培养对象所在单位要从人才发展战略大局出发，努力营

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积极支持培养对象参加中医经典理论集中学

习、临床实践、跟名师学习及强素质封闭式住读学习等多种研修

学习活动，并严格做好项目日常管理和平时考核工作。

三、培养对象要珍惜机会，根据“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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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素质”的研修要求，结合自身实际需求，明确研修目标和任务，

填写《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任务书》（附件 3，

以下简称《任务书》），保证按期保质完成各项培训任务。

四、其他事项

（一）本项目自 2022 年 2 月启动，研修周期 3 年。中医经典

理论培训、强素质封闭式住读学习等集中研修学习参照第五批全

国中医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安排和要求，统一组织培训，具体

时间另行通知。

（二）请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于 2 月 10 日前将《任务书》（一

式 4 份）报送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科教处，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

委直属单位直接报送。

（三）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奇骏

联系电话：025-83620518

电子邮箱：huangqj_wjw@js.gov.cn

附件：1.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

名单

2.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实施方案

3.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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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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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研修项目培养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郭 顺 南京中医药大学
2 王欣君 南京中医药大学
3 何永明 江苏省肿瘤医院
4 姜丽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 沈 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 徐俊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7 李 铭 省中医院
8 王 静 省中医院
9 万凌峰 省中医院

10 茆 军 省中医院
11 吴雅文 省中医院
12 肖 君 省中医院
13 陆 葳 省中医院
14 朱贤慧 省中医院
15 邹兰亭 省第二中医院
16 李 镇 省第二中医院
17 胡灿红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8 杨 宁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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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19 罗 励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0 马书玖 南京市中医院
21 高 曌 南京市中医院
22 陆源源 南京市中医院
23 龚 军 南京市中医院
24 孙 刚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5 朱正萍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26 王丛礼 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
27 杨志新 无锡市中医医院
28 毛利云 无锡市中医医院
29 唐 虹 无锡市中医医院
30 陆西宛 无锡市中医医院
31 包骏轶 无锡市新吴区中医医院
32 胡桂良 江阴市中医外科医院
33 唐志安 宜兴市人民医院
34 余 岚 宜兴市中医医院
35 秦文敏 徐州市中医院
36 卢 磊 徐州市中医院
37 许文亚 苏州市中医医院
38 陈 翊 昆山市中医医院
39 张丽萍 常熟市中医医院
40 朱金凤 南通市中医院
41 王 峰 南通市中医院
42 马先军 连云港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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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43 张春健 淮安市中医院
44 于一江 淮安市中医院
45 严晓枫 淮安市中医院
46 陈芹梅 盐城市中医院
47 蔡元培 盐城市中医院
48 沈贤发 盐城市中医院
49 林朝亮 盐城市中医院
50 徐建林 盐城市中医院
51 刘家俊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52 万圆圆 东台市中医院
53 刘永平 扬州市中医院
54 何正飞 扬州市中医院
55 张春海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56 金海浩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57 何太文 丹阳市中医院
58 印 勇 泰州市中医院
59 徐 坡 靖江市中医院
60 王小龙 沭阳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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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委 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和《江苏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等

文件精神，推进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省中医药管理局在全

省选拔60名培养对象开展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

目。为保证研修项目的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培养目标

以德业双修、医文融合、理术并重、医药兼通为主线，通过

为期3年的经典研修、跟师学习、临床实践和素养提升，培养一批

医德高尚、中医药理论功底深厚、医术精湛的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为建设我省高层次中医药人才队伍、培育新一代名中医打好基础，

积蓄力量。

二、研修内容、方式与要求

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是一项高起点、高

要求并体现个性化的人才培养项目，以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

强素养为主要方向，根据培养对象不同专业及其特点、条件，确

定各具特色的研修内容。

（一）研习中医药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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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培养对象精读中医药经典著作，并根据本人从事专业

实际情况，泛读相关的中医药古籍，夯实中医药理论基础，掌握

中医药经典著作理论精髓，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

2.方式。以自学为主、集中学习为辅。培养对象制定读书计划，

在指定的中医药医籍书目（详见附录）中选择精读4部中医药经典

著作和泛读6部以上中医药古籍，撰写学习体会不少于36篇。省中

医药管理局将组织培养对象参加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中医

药理论集中培训班。

3.要求。研修期间至少参加40天的中医药理论集中学习，并

获得相应学分。撰写3篇以上学习中医药经典著作并运用于临床实

践的论文，1篇以上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二）强化中医临床实践。

1.内容。培养对象结合现有临床岗位进行临床实践，将研修学

习成果应用于本人的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和解决本专科危急

重症及疑难病症的临床能力。开展相关中医临床研究，提高中医

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科研能力。

2.方式。在本单位坚持临床实践；在2个省级以上名老中医药

专家或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1个省级以上重点学科（专科）

进行游学。

3.要求。在全国、省名老中医药专家或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省级以上重点学科（专科）游学和临床实践累计不少于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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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并结合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撰写心得笔记。完成60份

体现本学科疾病中医药诊疗全过程的医案（包括10份跟师临证医

案），公开发表反映本人中医临床诊疗水平的论文或专著1篇（部）

以上。

（三）传承名师学术经验。

1.内容。拜1位以上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

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省名中医、省中医药领军人才为师，学

习名老中医药专家医德医风，领悟和继承其学术思想及临证精华。

2.方式。培养对象通过跟师临床为主、结合访谈、学术交流等

多种形式接受名师指导。省中医药管理局将成立本项目专家指导

组，对培养对象进行全程指导。

3.要求。跟师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整理跟师临证典型医案

10例以上，撰写跟师学习心得，完成3篇反映指导老师学术思想和

临床经验的综合报告。

（四）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1.内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药知识、科研方法和其它相关

知识，熟悉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提高

人文素养，提升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

进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能力。

2.方式。依托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基地，通过精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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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论坛、名院之旅、考察调研、情景教学、境外交流等多种形

式组织研修学习。

3.要求。参加2次国家或省中医药主管部门主办的封闭住读培

训班，并达到培养基地制定的相关学习要求。掌握中医临床科研

基本方法，组成跨学科学习小组，完成1篇涵盖多学科的中医临床

科研设计方案。

三、研修时间

研修周期为3年。

四、研修考核

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结业考核。

（一）平时考核。

由培养对象所在单位负责。内容包括医德医风、理论水平、

诊疗水平、社会评价等。平时考核要把临床实践考核作为重点，

将考核情况与研修前水平进行比较并做出评价。

（二）年度考核。

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共同组织实施。在

每个研修年度最后一个月进行。考核工作依据培养对象个人的《研

修申报表》内容，并结合研修内容、方法与要求，从理论与实践

两方面考核研修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考核研修进度及理论学习、

临床实践、跟师学习等情况。年度考核合格后方能进入下一年度

的学习，年度考核不合格者予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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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业考核。

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共同组织实施。结

业考核采用积分制，包括平时考核、经典考核、临床及跟师考核、

综合素养考核等，达不到及格线的培养对象不予结业。结业考核

方案另行制定。

五、研修经费

省中医药管理局安排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

目专项补助资金，用于研修学习，包括参加集中培训、拜师游学、

发表文章、购买资料等。培养对象所在单位要根据培养对象学习

情况，按省级拨付资金1:1比例进行配套，确保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六、组织管理

（一）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宏观管理，组织协调培养

对象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中医药经典理论培训班；组织

开展结业考核等。

（二）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本地区项目的管理和组织实

施。负责建立培养对象学习档案，及时记录研修情况及考核情况；

协助联系相关专家，为培养对象跟师学习创造条件；定期审核培

养对象学习资料，按时完成考核工作。

（三）培养对象所在单位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和平时考核。支

持培养对象开展集中学习、临床实践、跟师学习等研修学习活动；

保证培养对象研修期间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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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对象按照本实施方案开展研修学习。不得中断学

习，中断3个月以上或无故脱离本专业临床实践3个月以上者，由

所在单位提出、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审核后，报省中医药管理局批

准，终止研修资格。

七、其他

（一）在研修学习期间按计划学习并年度考核合格者，每年

可获得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I类学分25分。

（二）结业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证书。

附录：中医药医籍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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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医药医籍书目

一、精读典籍

《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伤寒论》(张仲景)、《金

匮要略》(张仲景)、《温病条辨》(吴瑭)、《温热经纬》(王士雄)、

《神农本草经》

二、专科医籍

（一）内科

《中藏经》、《诸病源侯论》（巢元方）、《千金要方》（孙思邈）、

《脾胃论》(李杲)、《景岳全书》(杂症篇)(张介宾)、《丹溪心法》

(朱震亨)、《医学心悟》(程钟龄)、《医宗金鉴》(内科部分)(吴谦等)、

《医学衷中参西录》(张锡纯)、《实用中医内科学》(王永炎、严世

芸)、《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董建华)

（二）外科

《外科正宗》(陈实功)、《外科证治全生集》(王洪绪)、《疡科

心得集》(高锦庭)、《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吴谦等)、《中医

外科学》(朱仁康)

（三）妇科

《傅青主女科》(傅山)、《女科证治准绳》(王肯堂)、《景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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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妇人规》(张介宾)、《妇人大全良方》(陈自明)、《济阴纲目》(武

之望)

（四）儿科

《小儿药证直诀》(钱乙)、《小儿病源方论》(陈文中)、《儿科

痘疹方论》(陈文中)、《活幼心书》(曾士荣)、《幼科发挥》(万全)、

《幼幼集成》(陈飞霞)、《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儿科学》(汪受

传)、《实用中医儿科学》（江育仁、张奇文主编）

（五）针灸科

《针灸甲乙经》(皇甫谧)、《针灸聚英》(高武)、《针灸大成》

(杨继洲)

（六）骨伤科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吴谦等）、《中医骨伤科古医籍

选》(孙树椿、阙再忠)、《伤科集成》（丁建华）

（七）眼科

《秘传眼科龙木论》、《银海精微》、《审视瑶函》(傅仁宇)、《目

经大成》(黄庭镜)、《眼科金镜》(刘耀先)、《证治准绳》(眼科部

分)(王肯堂)、《中医眼科全书》(唐由之)

（八）耳鼻喉科

《外科正宗》(耳鼻喉部分)(陈实功)、《医宗金鉴》(耳鼻喉部

分)(吴谦等)、《景岳全书》(耳鼻喉部分)(张介宾)、《中医耳鼻咽喉

口腔科学》(王永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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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书目

《素问集注》(张隐罨)、《素问注释汇粹》(程士德)、《灵枢经

注证发微》(马莳)、《灵枢经白话解》(陈璧琉、郑卓人)、《伤寒来

苏集》(柯琴)、《伤寒论条析》(李荫岚)、《金匮要略心典》(尤在

泾)、《金匮要略释义》(黄树曾)、《难经》、《古今医案按》(俞震)、

《本草备要》(汪昂)、《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吴谦等)、《景

岳全书》(张介宾)、《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脾胃论》(李

杲)、《儒门事亲》(张从正)、《丹溪心法》(朱震亨)、《医贯》(赵养

葵)、《理虚元鉴》(汪绮石)、《西溪书屋夜话录》(王旭高)、《医述》

（程杏轩）、《石室秘录》(陈士铎)、《杂病源流犀烛》(沈金鳌)、

《类证治裁》(林佩琴)、《医林改错》(王清任)、《血证论》(唐宗

海)、《外感温热论》（叶天士）、《本草纲目》（李时珍）等。

四、中国传统文化推荐书目

《易经》、《诗经》、《道德经》、《论语》、《孟子》、《尚书》、《礼

记》、《庄子》、《管子》、《孙子兵法》、《抱朴子》、《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习录》(王阳明著)、《日

知录》（顾炎武著）、吕不韦《吕氏春秋》、董仲舒《春秋繁露》、

东汉《白虎通》、王充《论衡》、魏王弼《周易注》、北宋五子《周

子通书》、《张子正蒙》、《二程遗书》、《朱子近思录》、《中国哲学

简史》（冯友兰）、《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王

树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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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

任务书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从 事 专 业：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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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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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个人
信息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最高学历
及学位

职 称 行政职务

从事专业
领域或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手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所在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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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计划

研修任务 起止时间 年度研修内容
年度考核指标

（需量化、可考核）

读经典

1.制定读书计划，在指定的
中 医 药医 籍 书 目 中 选择 精
读中医药经典著作和泛读6
部以上中医药古籍，撰写36
篇以上读书心得及3篇以上
学习中医药经典著作并运用
于临床实践的论文，1篇以上
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2.参加6次、至少40天的中
医药经典理论集中学习；

第一年度
（2022年2月
-2023年1月）

第二年度
（2023年2月
-2024年1月）

第三年度
（2024年2月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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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任务 起止时间 年度研修内容
年度考核指标

（需量化、可考核）

做临床

1.研 修 期 间 临 床 实 践 工 作
时间不少于600个工作日。
2.在不少于2个省级及以上
名 老 中医 药 专 家 或 中医 学
术流派传承工作室、1个省
级以上重点学科（专科）游
学 和 临床 实 践 累 计 不少 于
60天，并结合理论学习和临
床实践，撰写心得笔记。
3.完成60份体现本学科疾
病 中 医药 诊 疗 全 过 程的 医
案（包括10份跟师临证医
案），公开发表反映本人中
医 临 床诊 疗 水 平 的 论文 或
专著1篇(部)以上。

第一年度
（2022年2月
-2023年1月）

第二年度
（2023年2月
-2024年1月）

第三年度
（2024年2月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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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任务 起止时间 年度研修内容
年度考核指标

（需量化、可考核）

跟名师

1.拜1位以上国医大师、全国
名中医、岐黄学者、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全国中医学术
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
人、省名中医、省中医药领
军人才为师，学习名老中医
药专家医德医风，领悟和继
承其学术思想及临证精华；
2.跟师 时间 累计 不少 于30
天。
3.整理跟师临证典型医案10
例以上，撰写跟师学习心得，
完成3篇反映指导老师学术
思 想 和 临 床 经 验 的 综 合 报
告。

第一年度

（2022年2月

-2023年1月）

第二年度

（2023年2月

-2024年1月）

第三年度

（2024年2月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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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任务 起止时间 年度研修内容
年度考核指标

（需量化、可考核）

强素养

1.参加2次国家或省中医药

主管部门主办的封闭住读培

训班，并达到培养基地制定

的相关学习要求。

2.掌握常用中药饮片辨识要

点，熟悉常用中药的炮制方

法和炮制要求，提高中药饮

片辨识与使用能力。

3.掌握中医临床科研基本方

法，组成跨学科学习小组完

成1篇涵盖多学科的中医临

床科研设计方案。

第一年度
（2022年2月
-2023年1月）

第二年度
（2023年2月
-2024年1月）

第三年度
（2024年2月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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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科目 预算数 科目 预算数

收入合计 支出合计

一、省中医药管理局
拨款 15 一、培训费

（含跟师学习费用）

二、单位匹配 二、咨询费

三、其他 三、差旅费

四、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五、其他支出

注：项目经费额度以实际拨付经费为准。

财务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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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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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协定

培养对象

1.严格按照本任务书执行。
2.如有不可控因素需调整，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设区市中医药主管

部门备案。

培养对象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1.按照1:1的比例为培养对象配套经费。
2.支持参加集中学习、临床实践、跟师学习、主办中医药继续教育

项目等研修学习活动，并保证研修期间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
3.按照要求开展过程管理，督促按时保质完成项目任务。

单位负责人（签字）： 依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卫生健康委

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做好本地区项目的管理和组织实施。

单位负责人（签字）： 设区市卫生健康委（盖章）
年 月 日

省中医药主管部门

1.提供专项支持经费。
2.委托相关机构组织开展集中培训。
3.负责全程指导、评价与管理。

单位负责人（签字）： 省中医药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 26 —

抄送：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13 日印

发


